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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民權話語

⊙ 王人博

一

有缺陷的方法論

民權概念是中國憲政文化中的核心元素，這是無大疑義的。本文要提出的問題是：近代以

來，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如何認識和運用民權概念的？民權的話語所表達的是一種中國式的民

族意義訴求，還是西方式的憲政訴求？怎樣詮釋民權概念的中國語境（context）？

民權與同其他的近代性話語和實踐一樣，大都由西方及其文化衍生、激發。但這並不是說，

中國的近代性完全是西方性的。問題是，中國的知識者在遭遇西方物質和精神的過程中是被

動地模仿了西方的「民主」還是積極地、創造性地運用了民權這一獨特的概念？中國學界對

此的認識和解釋，主要受西方兩種方法論的影響：一是美國的費正清學派；二是「中國中心

觀」。以費正清為代表的哈佛學派根據「挑戰─回應」的理論範式，認為中國的近代化就是

在西方挑戰下的一個被動的「受刺」過程，即是說，中國人在西方強大的壓力之下，只能逆

來順受，被動回應1。與此相應，中國諸多的近代性話語和實踐也就成了一個模仿西方的結

果。在這種語境（context）下，民權話語的使用以及運用方式的差異當然地成了判定是學習

西方還是固守傳統，是進步還是守舊的尺度。這也是我們當下學術主流話語在評斷中國近代

性時所秉承的尺規：主張西方式的民主為進步派，反對的為頑固派。2西方對中國的近代性肯

定是有意義的，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但西方之於中國近代性的意義不能被無限的誇

大。事實上，晚清時代的中國，既有西方帶來的「外患」，也有窮途末路下的中國封建社會

自身的「內憂」，在這雙重壓力之下，中國人既有應對，也有自己主動性的思考和選擇。即

是說，「挑戰─回應」的範式無法接納中國的「主體性」這一根本性的要素。對近代的中國

而言，「主體性」一詞包含了太多、太複雜的意義。雖然，在近代的世界格局之下，中國的

角色不斷地被邊緣化，但沮喪之中仍有中國自己的智慧、謀略，既有學習也有創造，民權話

語的創設和運用便是一例。

與哈佛學派的理論範式相反，「中國中心觀」的興起則代表了西方另一種學術趨向。美國學

者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一書則是代表。該

書引發了這樣一種觀點：中國的近代性並不是西方刺激的結果，而主要是由中國社會內部自

我生發出來的。3隨著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的《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在中國的翻譯本出版，

作為反抗「挑戰─回應」的「西方中心主義」範式的「中國中心觀」在中國學界受到了熱烈

歡迎，這是易於理解的。4溝口先生為了反抗「近代」一詞作為西方「優越地位的指標」，他

進而對中國的「民權思想」作了「中國中心主義」的分析。5在該文中，溝口先生雖然從中國

出發分析了中國「民權」的特色，但他回避了一些重要問題：民權概念在中國是如何形成



的，是在遭遇西方之前還是之後？怎樣來界定中國的民權概念，它與西方的民主主義話語之

間有無關聯，是怎樣的一種關聯方式？

這些問題的被消解恰是「中國中心觀」的缺陷之所在。民權作為一個近代性的概念在中國的

傳統文化「基體」中是不存在的，中國傳統的「民權資源」在近代性的民權概念之下可以得

到解釋，而不是相反。在對待中國的民權問題時，應有這樣一個基本前提：甚麼是詮釋意義

上的民權，甚麼是概念性的民權。對此，「中國中心觀」的分析框架首先是混淆的。

無論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挑戰─回應」範式還是「中國中心觀」都不是觀察和分析中國

問題的確當的方法和路徑，在研究民權問題時尤其如此。我以為，一種比較妥切的方法應該

是在充分吸取上述兩種理論的合理元素之基礎上充分注意近代這個特定的「場域」。本文不

是把「近代」作為帶有強烈西方色彩的一個「進步性」概念，而是作為一個中性的時空概

念，並通過民權話語的覆述來解讀中西在這個時空中所構成的複雜關係。前一種理論範式的

可借鑒之處在於它凸現了一個成功了的「西方」對一個接連遭遇失敗和挫折的中國提供了一

種複雜的「誘惑力」；後一種理論範型則認識到了中國由這種「誘惑」而產生的某種「聯

想」和喚起的某種記憶。由此出發，我想用「物境（circumstances）、聯想、記憶」這三個

元素作為分析民權問題的工具或路徑。

方法：物境(circumstances)、聯想和記憶

「物境」(circumstances)一詞是用來說明中國的民權概念、民權話語建構所因應的問題。民

權話語在近代中國的形成、流行，並不是把民權作為一種制度性架構以解決國家權力的來

源、歸屬和分配問題來看待的，而是首先把它設想為一種能解決中國國家和社會衰敗、滯弱

的器具。即是說，民權概念、話語在近代中國這個特定的時空中的形成並不是表明中國傳統

國家、社會已進化至接納民權體制這樣一種文明程度；恰恰相反，是因為中國在西方面前的

「退步」、落後而需要民權的「療效」。民權是中國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產物，而不是進化的

結果。這裏所說的「挫折」有兩層意思：一是指中國人在與西方對照中發現自己的「落伍」

而產生的挫敗感；二是指中國傳統國家和社會自身顯露出的深刻危機。6

「聯想」一詞可以確當地描述西方壓力下的中國反應方式。在物質和軍事上遭遇西方之後，

中國就徹底地改變了對世界的傳統認知模式。從傳統的「朝貢制度」到「條約制度」，中國

不僅喪失了「中央大國」的政治權力，而且也失去了文化上的「話語霸權」，傳統話語的優

越感只能退縮到儒家派別的內部。條約制度帶來的恥辱感促使中國人不得不真正正視西方。

中國的儒者可以蔑視西方的道德，但不能不認真地看待西方的強力。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

制夷」到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國的儒者在西方的文明中產生了一種誘人的

「聯想」：「以夷為師」。這反映了身處弱勢文明之下的儒者面對西方的強勢，必然形成的

複雜心理。英人哈耶克氏（Friedrich A. von Hayek）對這種「聯想」有過很好的解釋。他

認為，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夠導致文明發展的東西，並不必然地成為非

西方世界發展的動力。接受過西方訓練和教育的非西方知識份子往往會自覺地承擔起向其人

民傳播思想和知識的使命，然而這些知識份子在接受西方訓練和教育的過程中，所習得的並

不是西方早先建構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發的各種替代性方案的夢

想。7 中國近代的早期儒者雖然沒有接受過西方訓練，也沒有受過西方的正式教育，但西方

在中國成功的「事實」是最好的老師，而老師可以在學生的身上產生某種誘人的聯想。當年

輕的士子梁啟超大聲疾呼「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之時，從現時態的西



方身上可以聯想到將來時態的中國。作為議院核心元素的民權不管它在西方文明體中的「建

構過程和方式」，它的存在狀態就可激發中國人對「富強」的一種想象力，可以成為一種

「替代性的方案」。正是這種由西方而產生的想象力，催動了中國有關民權概念的創造和使

用，促使民權話語在知識界流行。

聯想既是對對方的一種省視，也是對自己的一種關照。對民權─富強的想象明顯地關聯著中

國國家和人民在國際中的卑賤地位，關聯著中國人的沮喪情緒。近代為中國帶來的精神創傷

最終須靠民族的強盛所治癒。8而在當下，若要使聯想減低因此而可能產生的自卑感，就需從

自我的關照中找到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某個支點。聯想能夠喚起某種民族的記憶。中國在西方

面前的挫敗感可以從自己的民族記憶中得到慰藉。民族記憶就像一個人的成長經驗，它可在

人生的挫折中發揮喚起自尊和自信的作用。有著某種民族記憶的支撐，聯想就可轉化為一種

創造力。可以說，民權概念被近代中國的知識者創造出來時，中國的「民」已是四分五裂，

他們散佈於中國的各個階層和社會各個角落，各自在忍受著既相同又不同的痛苦。「民權」

一詞便是一聲喝、一種召喚，希望把社會各個角落裏的人們通過某種方式能夠募集起來，

為中國的強盛而應徵入伍。「民權」也意味著對「重民」傳統復興的呼喚，或者說民權概念

本身就是為了喚起「民本」的民族記憶。「所謂『民族記憶』，像其他文化產品一樣，似乎

不存在先驗的神性。與其說是一種文化心理的積澱，不如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9民權

概念的推行需要重構歷史上的「民本」，這樣既可以向西方表明民權的西方話語在中國照樣

有著淵源，在這方面中國毫不損色；另一方面，民權也可以消解「民」在實際上早已存在的

社會鴻溝和隔膜，意味著民的代言人欲要與民眾打成一片。因此，民權概念本身是「喚起民

眾」的最雄辯的修辭，而訴諸於《尚書》和《孟子》等偉大經典的「民本」的「宏偉敘述」

（master narrative），是喚醒民族記憶並使之昇華的最佳再現方式。

近代中國的物境(circumstances)使中國的知識者對西方因民權而強盛的成功經驗產生了豐富

的聯想（不管西方的強盛真的是否由民主所致），民權便成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可替代性方

案。為了醫治由聯想可能出現的自卑感和挫敗感，中國的知識者便從民族的「民本」記憶中

找到了靈丹妙藥。民族的民本記憶無疑是緩解由西方民主的誘人聯想可能產生的疼痛的一劑

解藥。

二

來源：中國與西方、明治日本

康有為說：「仆在中國實首創言公理，首創言民權者，然民權則志在必行，公理則今日萬不

能盡行也。」10康把自己看作是近代中國倡導民權的第一人，這符合他的性格。對此，曾作

為康有為的門人的梁啟超在他的〈南海康先生傳〉一文中也有類似說法。儘管如此，這也很

難證明康梁師徒的說法就是真實的。康梁的這種敘事方式，並不能排除他們是借助了當下流

行的民權概念對事件進行敘事的可能性。梁啟超在追述他主筆的《清議報》時，就認為提倡

民權是該報的唯一宗旨，儘管事實上《清議報》並非如此。這裏的「民權」更多的是在詮釋

意義上使用的，或者說，在這裏梁啟超主要是把「民權」作為表達該報主旨的一種修辭方

法。由此，我們可這樣判斷：梁追憶有關事件時，民權話語已流行於知識界，而這種流行可

能與該報有關也可能無關；康梁師徒可能是民權的鼓吹者，但未必是使用民權概念的第一

人。11



有學者考證，「民權」一詞既不見於中國典籍，也不是中國康有為的發明，而是西文

democracy（民主）的日本譯法。日人之所以把democracy 譯作「民權」，是因為「民權」一

詞更能凸現「人民權力」之義。12這個說法似乎並不能成立。日本學者溝口先生的《中國民

權思想的特色》一文的開篇即分別了民權概念在中日間的重大差異：

兩者之間橫亙著難以逾越的兩國傳統之差異，即一方是根植於中國易姓革命思想傳統；另一

方則是根植於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觀這一歷史事實。這種不同，成為導致兩者的政府與國民

觀、君民觀相異之母體。

換言之，日本明治時期的民權不包含對天皇（國體）的反亂權。反之，中國清末時期的民權

則含有對皇帝（王朝體制）的反亂權。這種差異，乃是兩國不同的歷史基體所導致。〔[日]

溝口雄三著、孫歌譯校：〈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色〉，載夏勇編：《公法》，第1卷（北京：法

律出版社，1999），頁3〕

上述言論雖不能證明漢語中的民權語詞與日文「民權」的淵源關係，但至少已側面告示了

「民權」是西文democracy的日譯的說法存在問題，因為既然日本的民權概念包含了對天皇權

的敬畏之意，又怎麼能說「民權」一詞比「民主」更能凸現「人民權力」呢？

據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考證，democracy在近代日語中被譯作「民主」。而《日本國語大辭典》

和《日本語大辭典》也把「民權」和「民主」分列兩詞進行解釋：民權是指人民參政的權利

（suffrage）；人民的人身和財產的權利（civil rights）。「民主」是指人民的主宰者地

位和人民主權。這就證實了「民權」是democracy的日文譯法的說法不確。

事實上，對民權語詞的來源問題中國的早期學者早有述及，只是並未引起中國當代學術界的

注意而已。據何啟、胡禮垣的考釋，民權的中文辭彙很可能是由日文的「自由」（liberty）

經中國的知識者轉譯而來。

「裏勃而特」譯為自由者，自日本始。雖未能盡西語之意，然以二字包括之，亦可謂能舉其

大由。自由二字而譯為民權者，此必中國學士大夫讀日本所譯書者為之，其以民權二字譯

「裏勃而特」一語，吾無間然，獨惜譯之者於中外之理未能參究其同，閱之者或至誤猜其

意。（何啟、胡禮垣：《勸學篇書後．正權篇辨》）

何啟和胡禮垣氏的說法或許有一定的根由，但上述的日本兩部辭書仍把「自由」和「民權」

作為兩個詞來分述的。而在中文文獻中它們也是被分成兩個詞，如，嚴復的《原富》按語中

即同時出現有「自由」、「民權」二詞。日文的「自由」一詞涵義頗繁，作為西文的譯語則

有二：一是freedom，二是liberty，前者主要指精神的自由，後者主要指政治的自由。法學

意義上的「自由」指的是法律上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權」也可理解為法律意義上

的「自由」。嚴復把rights譯為「權利」，後又主張譯為「民直」而與「民義」

（obligation，又譯為「義務」）相對應。《東浙雜誌》1904年第4期所刊「民權篇問答」

稱：「權在西書者為rights五字，此五字者，或譯為毅力，或譯為願力，或譯為心德，日本

人概譯為權。」唐才常引王韜語：「歐洲有議院，有國會，君民共治，一秉至公，所有法

律，皆受成國會，故其為法，以護人民權利為主。」楊度言及「民權」時亦說：「民若皆知

國者我之國，而君為民而設者也，則必於身命財產之權利各出其死力以自保。」中國的知識

者或許正是從日文的「法律自由」的意義上使用民權一詞的。13



詞性的變異

嚴復雖然在其著作中把民權和自由分為兩詞來使用，但民權的「自由」之核始終為嚴復所強

調。他認為，民權就是「民有權而自為君者」。14並進一步解釋說：「夫制之所以仁者，必

其民自為之。使其民而不自為，徒坐待他人之仁我，不必蘄之而不可得也。就令得之，顧其

君則誠仁矣，而制猶未仁也……。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勝之民也。必在我，此

之謂民權。」15在近代中國憲政文化史上，這是我所看到的對民權語詞最明確、最有心意的

一種解釋。不管民權語詞是否由日本的西文譯法而來，這表明處在近代物境中的中國知識者

對問題有著自己的獨特觀察、見解和訴求。

我所感興趣的問題是，既然「民權」與西文的liberty一詞相通相感，為甚麼中國的知識者還

要將其分為兩個獨立的辭彙？為甚麼用「自由」（liberty）的語詞就可表達清楚的問題而不

嫌累贅地非要另設一詞？「民權」符號代表的是一種甚麼樣的訴求？我也注意到，戊戌前後

的中國知識者雖然也接受和使用「自由」一詞，但它始終不如「民權」這個語彙在知識界那

樣流行和持久。究其原因，除了來自西方的「自由」辭彙本身在中國的語境中容易引起誤讀

而不能準確地表達某種訴求之外16，重要的是「民權」語詞能與身處近代物境中的中國建立

起更為密切的聯繫，更能清晰地表達言說者的意願、希求和期待。而且，民權概念自身也有

貫通傳統、喚起民族記憶和緩解傳統政制的壓力以及抑制結構性騷動的作用。

在中國的知識者看來，身處近代物境中的中國所遇到的最大問題是皇權體制運行機制的失

靈：由傳統民本話語提供的君民和諧關係受到了極大的破壞，表現在民對國事的漠不關心和

麻木不仁；另一方面也表現在君對民缺少關懷和不負責任。而作為連接君民關係紐帶的

「臣」也已腐壞，君臣民三者間的隔閡使政令無以下達，民瘼無以上聞，這就導致了政府效

率極其低下和反應能力的遲鈍。這也是中國在西方面前跌倒而爬不起來的主要原因。看一看

中國知識者對傳統皇權政制的怨恨，就知道他們為甚麼喜歡用民權這個詞。這種怨恨在嚴復

這個對西方的政制有真正認識的知識者那裏是最典型的：

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

恐其主或覺可複之也，於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甚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

力，離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因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是以有

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見嚴復：《辟韓》）

在這種情緒之下，按照西方的標準對中國的衰敗作政治上的分析是自然的。嚴復認為，中國

自秦朝以降，為治雖有寬苛之異，而君主大抵都以奴虜待民，既然以奴虜待民，民則亦奴虜

自待。這樣一來，不僅民德皆無由以增，民力無由以奮，而且必然不能有自覺得愛國心。因

此，中國的衰敗是必然的（參見嚴復：〈論世變之亟〉文）。與此同時，陷於沮喪中的康有

為則直接把中國的不幸歸結為傳統的皇權體制：「吾國行專制政體，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

國，國安得不弱？」（康有為：〈請定立憲開國會折〉）。

對皇權體制的怨恨態度與他們使用的民權概念的性質有著直接的關係。從上述的引證中可以

看出，西文的liberty主要是一個與個體相關的概念，是個體生命在法律的定位。這意味著，

當我們在liberty上提出要求時，這是一個法律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日本人基本上把握了

liberty一詞的要害，而將民權理解為一種法律上的自由。然而，中國的知識者在從日本語彙

的接受中，因物境的轉移，所以概念本身的性質便發生了變異，只是這種變化的方式比較隱

蔽而已。



梁啟超就認為民權是針對「專制政治」而提出的一個名詞（見《新民從報》第6號，頁89-

90），它不同於儒家傳統中的「重民」概念，因為「以孔孟之聖賢，其仁政之說，不能禁暴

君賊臣之魚肉人民，」這是因為「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見《飲冰室合集》文集

之十，頁5）。在「民權」的樑木上，一頭繫著「民」，一頭綁著「君」，而作為社會質料的

單個的「人」則成了民權之光無法折射的投影，懸浮於民權光明中的一粒塵埃。對社會空間

裏被壓抑和扭曲的人性的關懷讓位於作為阻礙中國國家強盛的皇權體制構成成分的「民」，

這是中國民權概念特有的質素。進而言之，「民」也並不是因為其政治的主體重要性，而是

因為它被看作組織一種合理體制的重要成分而被關切。它是被置於一種能致國家強盛的政制

之下的「活性劑」而得到召喚。非常明顯，在組織一種為國家強盛提供服務的政制中，

「君」的如何安排與「民」一樣重要，離開了君權，民權話語也就失去了場域，沒有了喻

指，概念本身就變得毫無意義。對君權問題言說得越少、越含糊不清，君權在民權場域中就

越重要。可以說，在中國傳統皇權體制下的所有民權言說都是通過維護一種與現實君權的特

權關係來獲取其話語主宰權。這也是為甚麼早期的民權話語一直繞越不開君權的原因。

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的材料中得到確證。與有些學者的考論恰恰相反，在中國知識者使用

民權語彙時，他們也同時把西文中的democracy一詞譯作「民主」並與中國古籍《尚書》中的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話語中的「民主」一詞的不同意旨作了比較準確的

區分。據考釋，早在1875年6月12日出版的《萬國公報》340卷所刊的《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

及公議堂解》一文對「民主」一詞就已作了準確的解釋了。該文稱：「按泰西各國所行大

端，其中最關緊要而為不拔之基者，其治國之權屬之於民，仍必處之於民而究為民間所設

也……治國之法亦當出之於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眾民之權彙集之於一人，以為一

國之君，此即公舉國王之義所由起也，而輔佐之官亦同此例矣。」該文已把「民主」概念中

的「權屬」以及統治主體問題說得清清楚楚，當是democracy的本義。由此可知，至遲於1875

年，由西文democracy而來的中文「民主」一詞的意旨已由《萬國公報》向國人作了比較準確

的介紹。隨後，嚴復於1895年3月在《直報》發表的〈原強〉一文所說「以自由為體，以民主

為用」一語中的「民主」亦當是democracy的意譯。Democracy還被嚴復譯為「庶建」，他在

其著作《法意》中說：「庶建乃真民主，以通國全體之民，操其無上主權者也。」《法意》

中西譯名表：「庶建democracy，本書中又作民主。」又據梁啟超轉引嚴復所言：「歐洲政

制，向分三種：曰滿那棄（monarchy）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時

(aristocracy)者，世族貴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謨格拉時（democracy）者，國民為政之制

也。」這些都大致符合democracy的本義。17

與民權概念相比，民主辭彙對中國傳統的政治話語的顛覆性更為突出、更為直接。中國的知

識者棄掉民主一詞而用「民權」來表達他們的訴求，這並非處於一種對君主制的熱愛和真誠

的守護，而更多的是一種策略的選擇。換句話說，在把表達法律訴求轉變為一種政治性訴求

時，中國的知識者發現民權辭彙本身具有一種遮蔽性的功能。民權既可以改變詞性，又能起

到遮蔽這種改變的作用。否則，他們就無必要在分別民主、民權詞義上極力下功夫。其結果

是，他們越想凸現兩者的區別，就越要擦幹民權傷害君權的痕跡，而這種痕跡就越明顯：

「民權者，其國之君仍世襲其位；民主者，其國之君由民選立，以幾年為期。吾言民權者，

謂欲使中國之君世代相承，踐天位於勿替，非民之國之謂也」（何啟、胡禮垣：「勸學篇．

書後」，《新政真詮》五編，頁44）。如果說，民權的價值就在於能使君權地位更加穩固而

世代相傳，那是不需要民權概念的。他們既想在皇權體制下分享政治權力，又要使統治者相

信民權對自己更有好處。除非中國皇帝都是傻瓜，否則民權的真正政治意旨是無法掩飾的。



戊戌後的梁啟超對此並不是真的不解：

吾儕之倡言民權，十年於茲矣，當道者憂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獸然，此無怪其然也，蓋由

不知民權與民主之別，而謂言民權者，必與彼所戴之君主為仇，則其憂之嫉之畏之也固宜，

不知有君主之立憲，有民主之立憲，兩者同為民權，而所訓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國之變民

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頁76）

統治者之所以視民權如洪水猛獸，其主要原因並不是知識界亂用了民權與民主兩個概念，而

是因為民權被轉變為一個政治辭彙後在民權與君權之間必然產生的緊張關係。梁啟超或許知

道或許不知道：正是他們在中國歷史的通風口點的民權這把火，使得君權這個中心真正受到

了被邊緣顛覆的危險。民權的言說雖然含混不清但意志堅定，而且受到某種明確的意圖指導

和操縱。具體說來，中國的知識者從一開始訴求的就是民權的政治意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他們必須認真的選擇策略。其策略之一即是用「人人有自主之權」的表述來沖淡民權的「反

君權」的色彩。

何啟、胡禮垣說：「凡以善善從長，止問可之者否之者人數眾寡，不問其身份之貴賤尊卑

也，此民權之大意也，其所以為此者，則由於人人有自主之權故。」18 甚麼是「人人有自主

之權」？對此，梁啟超在《時務報》第9期撰文解釋說：「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

為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權

也者，兼事與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所當為之事，則即以一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

利，君子不以為泰也。」這裏的要害處不在於「人人有自主之權」的用語是否妥當，而在於

「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一語的虛與委蛇。問題的關鍵是，以甚麼作為確

定「當為之事」和「應有之利」的標準和法則呢？又有甚麼樣的依靠來保證「人人有自主之

權」不是一句美麗的廢話呢？有意回避政治結構，繞開有關君權的政治話語可以使「人人有

自主之權」的表述具有一種模糊性的空間，以避免君權政制的激烈反應，這是此種言說有意

選擇的方式。即便如此，「人人有自主之權」的表述以及「當為之事」、「應有之利」的解

釋所潛藏的政治性訴求也是難以遮蔽的。被中國學界視為「維新派」的「對立面」的王仁浚

就曾袒露「人人有自主之權」一語所隱含的真正的政治意味，以及其中所潛藏的民主政制訴

求。19被學術界視為與王氏同類人物的張之洞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民權概念對君權政制的

危險性：「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

不行，大亂四起。」他解釋說：

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發公論，達眾情而已，但欲民伸其

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近日摭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

權，益為怪妄。此語出於彼教之書，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有為

耳。譯者竟釋為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

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

不得違其法。政府所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有自主之權

則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張之洞：《勸學篇．內篇》正權第六）

張之洞從議會制、民眾的議政權利以及法律的至上性等方面來詮釋民權概念甚是到位、甚是

妥帖，只是張之洞氏太自作聰明了，他或許並不知道，他所言明瞭的民權大義恰恰是民權鼓

吹者想遮蓋起來的。很顯然，張氏的民權概念的三個要素，對中國而言那恰恰是政治問題而

不是法律問題。一個問題若是與政治沾上了邊在中國就成了一個諱莫若深的禁忌了，對這一

點，張之洞作為一個深諳中國文化的儒者怎麼能不知道呢？僅此而言，這並不能說明張之



洞、王仁浚輩更有才智，而是說民權的中國鼓吹者的策略不到家。

張之洞在這一點上是對的：中國的知識者的民權言說是把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日本化的概念轉

換為一個與政治體制相關的中國化的政治性概念的一種實踐，它所指向的是中國的傳統皇權

體制，隱含了分享皇權的政治要求。

《孟子》的新意義

由上可知，民權的中國言說者不願意使用「民主」辭彙表達他們的訴求，主要不是因為他們

反對西方Democracy所代表的那種價值和意義。相反，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由民主給西方帶來

的成功結果，使他們對西方的政制產生了誘人的聯想，對之解決當下的中國問題抱有深深的

期待。作為一個軟性概念的民權，它不僅排除了「人民取代君主」的可能性，而且還利用語

言的模糊性來遮蔽概念本身對「君權實行限制」的關鍵語義，看上去民權概念所要求的只是

能夠讓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關係更加協調而已。顯而易見，用民權概念來表達政治訴求比

「民主」語彙更具優越性：它能消解「民主」所蘊含的對君權政制進行顛覆的危險，並為表

達政治的某種期望創造一個模糊的空間並充分保持語義中的彈性，以便把「統治者」和「被

統治者」這兩個關鍵要素都能統合於一個概念中來，以減輕現實政治結構可能對新概念所造

成的壓力。從表面看起來，民權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概念，但在「保守」之中又潛有很深的用

意。它通過與現實妥協、與君權合作的方式來取得中國社會最大限度的支援和認同，而且這

樣也便於通過民族記憶來打通傳統的「民本」與西方化的「民主」之間的關節，在共同的民

族記憶中使話語本身更具有中國性質，以緩解因對西方的聯想而可能產生的挫敗感和「不適

應症」,使「民權」在中國化的語境(context)中得以再生。

梁啟超曾認為，中國的《禮記》中講的「民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為民父母」，就

是議院民權思想。《孟子》中所說的「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

國人皆曰殺，然後殺之」也是議院民權思想的基礎(參見梁啟超：〈古議院考〉，《時務報》

第10期)。在總結中國失敗的原因時梁啟超自然地就把傳統的「民本」與民權概念聯繫起來：

「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他甚至斷言，「《春秋》大同

之學，無不言民權者」（梁啟超：〈湖南時務學堂課藝批〉，《戊戌變法》（二），頁

550）。譚嗣同也有類似的看法：「中國所以不可為者，由上權太重，民權盡失」他進一步發

揮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

君。」「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20這種

民族的集體記憶是民權話語在中國得以通行的最為有力、最為可靠的支援。

由西方化的「民權」而喚起中華民族的「民本」記憶的首先當數王韜輩人。王韜說：「天下

之治，以民為先。所謂民為邦本，本固寧也」（《弢園文錄．重民中》）。「國之所立者，

而君聽命於民者也」（王韜：《格致書院課藝》）。陳熾也說：「天生民而立君，君者，群

也，所以為民也」（陳熾：〈報館〉，《庸書》外篇卷上）。何啟、胡禮垣則認為，「政

者，民之事而君辦之者，非君之事而民辦之者。事既屬乎民，則主亦屬乎民」（何啟、胡禮

垣：〈新政論議〉，《新政真詮》二編）。

言說者對民本話語的偏愛，部分是由於他們對現實糟糕的君主政治的關注，在歷史上這個不

成問題的東西已由西方「民主」政治的催逼被納入到嚴肅的政治學視野裏，在某種意義上，

這對於改變中國的現實狀況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同時，這一新的觀審也可能冒言說者與他

的物件──「民權」的真正意圖──分離的危險。問題是，這種民本的記憶所表達的僅僅是



言者傳承了他們的儒家先輩對不幸的民眾投以人道主義的憐憫，或是對無道的君主從意識形

態上進行規勸？還是在堅持把民權概念注入一種中國化的底氣？對此，我們必須關注中國的

民本傳統。

在中國的典籍裏，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的理想式樣被設定為近乎神話的「父母──赤

子」。《尚書》的〈洪範〉說：「天子作民父母」，〈康誥〉則說：「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義」，便是這種式樣的表述。「尊君保民」就成了周代官方主導的政治話語，這也是整個

《尚書》不斷重覆的主題。

「民本」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夏書》的「五子之歌」：「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五子

之歌》屬古文《尚書》，但「民本」語詞的出現則早於儒家以前。21《詩．大雅》的「烝

民」中也有這樣的話：「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22這是對「民為邦

本」從人性觀上作進一步的說明。在前儒家的典籍中，主要是把「民」作為國家構成的基本

人口以及統治的主要物件而作「民本」敘述的。《春秋左傳》魯文公十三年（前614年）邾文

公說：「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這也僅僅陳述了一個基本的

事實：人民構成了國家的基礎和統治物件，而且其人口數量龐大。強調被統治者的「先佔

性」，目的是讓統治者意識到關懷被治者的利益對統治是有利的，而並不指涉統治的合法性

（Legitimacy）問題。這也是為甚麼在中國任何一個暴君在滿足自己私欲的時候都要以「民

眾利益」的名義進行的原因。

下面這段話可以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晉師曠說：「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

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在「天命」的兩頭，一頭是治者，一頭是被治者，被治者雖然

有來源上的「先佔性」，但它也因此而永遠失去了統治的權利；相反，治者雖然沒有被治者

的那種「天命」，但它卻得到了永久的統治權。在這個前提下，讓被治者吃飽飯是最起碼應

具有的政治德行。在中國的傳統政治話語裏，所謂的「民性」只不過是滿足百姓吃飽穿暖的

最低需求而已。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種政治理論會認為民眾的缺衣少食更有利於統治

的。對此，並不需要大驚小怪。當然，民本的語義在儒家那裏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實際上，

也正是儒家把「民為邦本」的表述提升為一種民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孟子》是對有關民本

主義闡釋最詳盡、最深刻的儒家文獻。《孟子．盡心下》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為天子。」（東漢趙歧《注》：「君

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丘民，田野之民。」）

這是儒家的政治民本主義的經典表述。這裏要特別注意文本對「貴」和「輕」兩個概念的使

用。在中文的表達中，「貴」一般對應的是「賤」，而「輕」對應的則是「重」。《孟子》

文本為甚麼要改變這種對應關係呢？很顯然，這裏的「貴」的語義並不比「重」更有份量，

它所表達的還是由《尚書》提供的邏輯理路，意味著「民」與「君」在國家構成的序列之

別，而不含有在國家地位上的重要與否的判斷。「貴」並不意味地位的高貴，「輕」也不意

味著地位的不重要。與《春秋左傳》相比，《孟子》所改變的只是問題的敘事方式，用「民

貴君輕」的價值判斷代替了「天生民立君」的事實陳述，這種改變蘊含了儒家「認真看待民

眾的溫飽」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它為中國的王權統治提供了基本的合法性（Legitimacy）。

《孟子．離婁上》載：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

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

猶水之就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

勿施於民。」）23

在儒家的民本主義思想體系中，「天命」、「民心」是最重要的概念，它關涉著政治統治以

及政權轉移的道義問題。24《易傳．革卦》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這裏的「人」也可理解為「民心」即民眾的意願。湯武革命的正

當性就來自於上承天命下順民心。「由於承天命的證明往往是君主的德性和人民的意願

（『崇德貴民』），革『命』的理由（所謂正當性）也就與革命者的德性和人民的意願相

關。」25正是在這樣的語境(context)下，《孟子．梁惠王下》對湯武革命作了如下的評價：

「賊仁者為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君也。」由民本

導源的儒家革命理論為傳統中國的朝代更替提供了正面的說明。事實上，這種革命理論就是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學理性表達。在儒家的革命話語中，與「民」相系的「民心」只

是判定暴君「紂王」與聖賢「湯武」德性的尺規，是被革命者與革命者爭奪的物件。「民」

可以成為聖人革命大業中的最高砝碼，但它自身永遠成不了革命偉業中的主角。簡言之，

「民心」的向背可以測定統治者的德性，但這不意味著人民自身就具有革命權。這也是為甚

麼古今帝王即便靠革命起家，得政之後都不樂意儒生再談革命的原因。26

儒家知識份子是這樣一些人，他們既把自己看作是君主政治的道德評判者，又充當民眾的代

言人，雖然他們在審美情趣以及對事物的判斷上與一般民眾毫無一致。他們既經常給君主提

出勸告性的意見，又時時強調「君主統治」的不可或缺。這樣，通過對君主的道德規勸他們

便爭取到了民眾面前的「話語優勢」；通過強調民眾服從統治的重要性他們又在君主面前取

得了政治輿論的支配權。因此，當我們閱讀了「民為貴，君為輕」的語錄時，不要忘記他們

還說了這些話：「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

在中國歷史上，即便那些激烈批判君權的儒生，也是以主張「君為民主」為前提的。那個提

出「明君論」的羅隱就說：「百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為天下之足，

一人為天下之首」（《兩同書．損益》）；竭力反對君權的陳亮也說：「君臣，天地之義

也，君臣不在其終，則大道廢而人道闕也」（《陳亮集．問卷六》）；那個以反君權而久負

盛名的黃宗羲都對他的批判作這樣的聲言：「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明夷待

訪錄．置相》）他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經營者，為天下也」

（《明夷待訪錄．原君》）。在儒家的民本主義的話語裏，「民為本」與「君為主」是連為

一體的。「君主民本」是儒家所設計的最為理想的政治模本，也是他們民本主義話語的關鍵

字。

近代的知識者在重述這些儒家民本語言的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如何能把儒家民本傳統的內

在價值與他們西方化的民權概念協調起來？梁啟超對此表現得很自信。他曾說，在光緒年

間，他們一班朋友曾私印許多《明夷待訪錄》送人，「作為宣傳民主主義的工具」（梁啟

超：《中國近百年學術史》，頁47）。他們這樣做有兩方面的目的，既想把民本作為「工

具」並由此使儒家的民本傳統向西方化的民權靠攏，又使西方化的民權概念與儒家民本傳統

對接的同時減弱政治性的殺傷力。他們知道，如果一個人同時讀了《孟子》和盧騷的《民約

論》，那麼《孟子》的意義對他和他的那些讀過《孟子》和《尚書》的前輩是完全不一樣

的。因為《孟子》的意義在新的背景下發生了變化，因而用《孟子》作解答的問題也發生了

變化。這也可回答上面提出的問題：民本記憶的喚起並不意味他們要回到《孟子》，相反，



它象徵著真理性的《孟子》經典現已變成了西方化的一種工具。問題是，在把《明夷待訪

錄》作為宣傳民權「工具」時就不怕民權意義同時被消解？民權的言說者如此費勞傷神所帶

來的結果是讓人黯然神傷的：他們既損害了儒家的傳統也不同程度地消解了民權的革命意

義。民本對民權概念而言，它只是一種記憶，重新喚起這種記憶有利於找到與現實皇權政治

妥協的工具以及接納民權概念的中國資源，這也算是「民權」在中國的一種「路徑依賴」

吧。

民權是受到西方（代議）民主制的深刻影響又不同於西方民主的一個概念，因為民主概念雖

有人民構成政府來源以及政府對人民負責的含義，但其核心是君主（政府）受制於人民（人

民主權），其語義空間並不是君民孰貴孰輕這樣的一種關係結構。就其語境（context）而

言，民權是一個既由民本資源所支援並超越了民本的語義，又有西方民主的因素，但存有不

少距離的概念，它是中國知識份子把傳統民本思想與西方激進的民主概念相調和而創造的中

國人可以接受的一個新東西。或者說，它是西方民主轉換為中國語境(context)的產物，是把

君民「輕重關係」改變為「平衡關係」的一種隱喻式表述。27

三

梁啟超曾說：「君權與民權合，則情易通」（梁啟超：「古議院考」，《時務報》第10

期）。這句話有兩層意思：「合」代表的是言者所訴求的一種政治結構；「通」意指的是言

者對政治本身的期待。民權是介於法律意義上的「權利」（Rights）與政治意義上的「權

力」(Power)之間的一個概念。具體說，它既表達了在君主政制下人民參與政治事務的一種隱

晦的政治要求，並潛藏著「限制君權」的訴願；又蘊含了人民享有政治發言權的法律要求。

這也含有言者的這樣一種自信：只要上述兩個條件得以滿足，就會在政治上克服統治者與被

統治者之間的互不信任的弊端，統治者與人民就會協調一致。「合」與政治上的「通」有著

必然的聯繫。統治者與其人民的協調一致是政治暢達的先在條件。這也是由《尚書》而確立

起的「天子作民父母」，「若保赤子惟民其康義」的中國傳統政治理想在西方語境

（context）下的近代表達。西方所能改變中國的不是中國理想，而是實現理想的路徑：儒家

提供的是「君主民本」，近代知識份子設想的則是「民權與君權合」。在這一理路裏，其價

值序列應作如下排列：民權→合→通。從「民權」基點出發以次上升。把這個圖式倒過來也

可以這樣表述：「通」的理想有賴於「合」；「合」的目標依靠「民權」。民權並不是一個

自足的概念，它是為「合」而出，為「通」而生。當言說者激進地把民權表述為「人人有自

主之權」時，千萬不要誤認為那是一個西方化的民主概念。因為他們在想把「權利」

（Rights）交給普通民眾的同時又為它附加了一個更高的要求。

浮士德式的言喻

汪康年認為，民權有三大好處：第一，民權有利於強化君權。因為中國時下的統治權並不真

正掌握在君主手中，而是由胥吏所操縱。君主高高在上，深受蒙蔽，雖屢飭潔己守法，但下

面總是陽奉陰違。所以只有興民權，讓普通士紳民眾享有一定的政治發言權，才能使「千耳

萬目，無可蒙蔽。千夫所指，無可趨避。令行禁止，惟上之從。」第二，民權有利於培養民

眾的愛國心。人民無權則不知道國家是大家共有的，人民有權則知道要把國家的事情當作自

己的事情：「民之與君，聲氣相接，親愛之心，油然自生。」「使民共樂，民然後樂其樂；

使民共憂。」如此萬眾一心，必能謀生存，達自強。第三，民權有利於「國權」。「以君權



與外人相敵，力單則易為所挾；以民權與外人相持，力厚則易於措辭。」「夫天下之權勢出

於一則弱，出於億兆人則強。」28

中國的民權話語關聯著諸多政治元素：統治者、被統治者、政治關係的合理性以及政治價

值。「民權」首先隱含了中國知識者的這樣一種不滿：中國的統治者忘卻了儒家的道德訓

誡，沒有與民眾建立起親密關係，致使政治管道不通國家陷於了萎靡不振的淵藪。用上引梁

啟超的話說：「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當然，在已變換

了的物境（circumstances）下，僅僅依賴儒家的民本訓誡是不夠的，他們似乎找到了克服這

種弊端的新法門。很顯然，民權肯定是一種中國從未見過的新藥，對其藥效的期待是不言而

喻的：「地球既入文明之跡，則蒸蒸相逼，不得不變，不持中國民權之說即當大行，即各地

土番野猺亦當還變，其不變者，即澌滅以至於盡，此又不易之理。」（梁啟超：《飲冰室合

集》文集之一，頁109）。在對西方的聯想中，中國的知識者真正認識到被統治者在政治結構

中的重要性。他們與傳統儒家不同，後者對被統治者（民）所表達的是一種道德的關懷和憐

憫；他們表現的首先不是道德上的憐憫而是希望政治上他們具有一定的力量（power）和權利

（Rights）。在政治結構中重新審視和安排被統治者（民）的作用和地位就成了解決中國問

題的關鍵。民權的重要性由此顯露出來：「民」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武裝以後，中國傳統的

政治結構就會改變，隨著某種政治均衡的出現，兩個相互對立的階級之間也會產生一種親和

力，中國便由此而取得了一種共同意志和集體行動的力量。民權不僅有利於政治關係的和

諧，而且其自身就是合理性的表徵。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都會從中獲益。

民權有利於培養民眾的愛國心、有利於政治關係的和諧、有利於共同意志和集體力量的形成

並最終成為國家強盛的推進器，這是中國民權言說者的共同訴求。梁啟超說：

地者積人而成，國者積權而立，故全權之國強，缺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何謂全權？國人

各行其國有之權；何謂缺權？國人有有權者，有不能令自有其權者；何謂無權？不知權之所

在也。無權惡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奪眾人之權，然眾權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與力

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則其權將糜散墮落，而終不能自有」。（《時務報》第9期）

麥孟華則說：「今欲振中國，在復民權。欲復民權，在舉其分所當為、力所能及之事。事

者，民之事也。民不任則權之君，民能任則歸之民。以家人而復親家事，則米鹽部署，不遺

瑣屑；手足經營，不慮隔絕；實心講求，不憂膜視。不及十年，必著大效。」29

民權是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個扣結，它緊系著政治的振興、國家的強盛。只要這個扣結被解

開，中國的枷鎖也就自然鬆脫了。這說明，面對愈來愈緊迫的西方壓力，中國的知識者在

歐、美、日紛繁的政治文化思潮中探詢著能夠解釋「富強」奧秘的一脈：西方人藉以概括自

身傳統的種種概念被他們匆忙而熱切地攥取。但真要把西方式的民權概念轉變成中國強盛的

一種力，還需借助於其他的西方概念才能完成。他們發現西方的「議院」是打通民權與強盛

之間聯繫的最佳方式。因為「議院」意味著：從此開始，政治生活裏能夠聽到人民的聲音，

人民有了與其統治者面對面交流的機會。「議院」被看作是把人民享有的某些權利（或權

力）與統治者的統治權整合為一種共同意志和集體行動的必要環節，是由民權通向國家強盛

路途中的接引者，同時也是民權落實的最佳場域。

較早對「議院」進行推介的是鄭觀應、王韜輩人。鄭觀應在其《盛世危言》中對西方「議

院」的構成方式、運作機制等進行了有保留的敘述。30與之相比，王韜等人則著重「議院」

價值的評述：「試觀泰西各國，……類皆君民一心，無論政治大小，悉經議院斟酌，然後舉



行」（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達民情》）。議院的價值在於：「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

達，君惠亦得以下逮。」「有君民上下互相聯絡之效」（王韜：《弢園文錄外編．重民

下》）。「西洋各邦，立國規模，以議院為最良」（薛福成：《出使日記》，光緒十六年七

月二十一日），「泰西議院之法，……英美各邦所以強兵富國，縱橫四海之根源也」（陳

熾：《庸書．議院》）。

中國的民權者雖然從國家強盛目標上接受了由王韜等人提供的「議院」價值，但他們不接受

沒有民權介入的議院概念。嚴復說：「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尚自由。……法令始於下

院，是民各奉其所主之約，而非率上之制也。」31這種以民權為表徵的議院自然不同於鄭觀

應、王韜等人的「通上下之情」的「議院」。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雖然也曾倡言鄭觀應

等人的議院價值，但當他們用民權作為判斷議院的尺規時，就與嚴復的「議院在權論」站在

一起了。32

問題是，怎樣使「有權」的議院能成為溝通民權與國家強盛目標之間的橋梁呢？

康有為說：「人主之為治，以為民耳。以民所樂選者，使之議國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

理至順」（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卷六按語）。他解釋說，民權的議院與君主的關係就像

「心」與「腦」的關係。君主猶如「腦」，議院猶如「心」；「腦有所欲為必經心，心斟酌

合度，然後覆於腦，發令於五官四肢也。苟腦欲為一事，不經心決議，而率然行之，未有不

失過也」（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卷一）。正是基於這種判斷，所以他建議中國皇帝「上

師堯、舜、禹三代，外採東西強國，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

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可待。」33梁啟超對為甚麼要設立民權式的議院則作了直接的

回答：「問議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權與民權合，則情易通；議法與行法分，則事易

就」（上引《時務報》第10期）。其邏輯是，「國之強弱推原於民權」，而議院則是民權的

集中體現；議院俟立，既可以集眾人之智慧，也可聽取國民之意見，發表立國之政見。舉國

之人言治國，則情理通，資訊靈，民權決定國家走向，必然帶來一片生機。因此，他對議

院、民權所導向的國家富強充滿了自信：「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爾浡興，中國苟自

今日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內進入文明耳。故就今日視之，泰西與

支那有天淵之異，其實只有先後，並無低昂，而此先後之差，自地球視之，猶旦暮也。」34

西方代議制的議會可以成為民權落腳的最佳場域，但它未必能成為民權與國家富強目標之間

聯繫的橋樑。如果假定鄭觀應等人的「通輿情」的議院還有利於統治者與人民的合作，以此

可以為國家的強盛提供政治方面的必要條件的話；那麼民權的議院又如何能與國家的富強目

標聯繫起來呢？民眾通過民權可以變得很有力量，但這種「力」並不必然轉化為國家性的力

量。因為力量並不能使民眾當然地變得更有美德──一種符合國家強盛要求的愛國心。力量

可以成為民眾向國家提出自己要求的本錢，也可以轉化為對國家的某種報償，這都是未可知

的。這裏的「民權」猶如充滿了力量的浮士德，他的力量既可能由魔鬼糜費斯特引誘出來與

國家作對，也可能聽從上帝的召喚而為國家服務。正如西方學者在評價梁啟超時所言：「梁

啟超和他同一時代的人在評價許多政治權利時，總是認為民眾擁有了這些權利就能為國家服

務，而沒有考慮到民眾擁有了這些權利亦能保護自己的利益。」35同時，因為民權概念本身

隱含著分散君權的價值訴求，從而對君權構成了一定限制，這就使得民權的議院很難像「通

輿情」的議院那樣在治者與被治者間形成親和力，因而也就使民權的議院與富強目標之間缺

少了必要的邏輯聯繫。這也是中國知識者在攝取西方概念並與中國問題發生關係時必然遇到

的問題。



陳述與預言：一種必要的淺薄

隨著人類的歷史進入一個新的一百年，中國的問題也發生了某些變化。最重要的是，隨著場

域轉移，民權的語義也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和分化。言說者的「在場」與「缺席」某種程度上

決定了語言的不同意義。言者「不在場」的優勢，使得民權話語本身的表達也由模糊而變得

清晰，由隱晦變得直露。但我所強調的是，隨著民權話語的改變以及語義的分化，民權的表

述結構質性上並沒有發生變化。或者說，由戊戌前後所形成的「民權原理」一直是中國的民

權言者於自覺或不自覺中始終持守的。

亡命後的梁啟超遠離了中國政治場域，這意味著中國傳統的「表達規則」對梁啟超已失去約

束力，他有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鬆弛和自由。這種「放鬆的自由感」也體現在他對民權的新的

表達中。梁啟超對「君權」問題已沒有甚麼顧忌了，他棄絕了這以前的「君權」概念而為民

權找到了一個新的對應物：國權。「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而務壓民

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

始。」36「國權」是當時中國知識界比較普遍使用的一個概念，其語義複雜而模糊。根據梁

啟超的不同用法，「國權」主要包括以下幾層意思：第一，就國家普遍的對外關係而言，它

大體上與「主權」概念同義，沒有特殊的指謂；第二，主要指一種國家地位，它蘊含了一種

具體的訴求：即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在與西方列強關係中，應該具有的獨立地位；第三，在第

二層意思的基礎上又包含了國家自主、平等的權利要求。37即是說，「國權」並非是一個政

治學上的嚴謹概念，而是包括梁啟超在內的中國知識者用以表達中國的國家訴求的一個語

詞。隨著對應物的變換，民權的意義也發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梁啟超已不再把民權作為一

種與統治者平衡的力量看待，而是明確地指謂人民享有和應該享有的自由權利。38

與之不同，作為民權言論的後起者，孫中山把他的政治主張稱作「民權革命」，並於1905年

正式提出了他的「民權主義」學說，後又做了「民權主義」的專門講演。民權主要被理解為

人民的「力量」（Power）。他說：

大凡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甚麼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有行使命令

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

量。39

他進一步解釋說，

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可以說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

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

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這兩個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

府自身的力量。（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頁157）40

孫中山的民權留待下一節中作詳細的評述，這裏主要以梁啟超為個案對民權的中國話語作進

一步的解釋。在梁啟超的民權表述結構裏，國家、人民、政府概念是其構成的核心元素。這

裏，要特別注意這些概念對民權表達所具有的意義。「國家」是梁啟超的民權言論最為關注

的物件，也是民權的表述結構中處於最高級的一個價值。他說：「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

有民，猶如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頁1）。這是梁啟超依

據德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對國家作生物有機體說的闡釋。在梁啟超看來，國家



與人一樣兼具「精神與形體」，是由相當於「肢體各官」的政府各部和議會等形體，以及相

當於精神的憲法所組成的有機體。國家即為有機體，「不成為有機體者不得謂之國家，中國

則廢疾痼病之機體也，其不國亦宜」（《飲冰室合集》文集一十三，頁71）。作為一個健全

的有機體的國家首先有賴於他的「四肢五臟筋脈血輪」的健康。這樣，「國」與「民」被整

合在一起，而且作為有機體承擔著各自的功能。梁認為，連接處於民族帝國主義階段的西方

列強與面臨必須實現民族主義的「部民」國家中國的，是「政府」。而在政府和人民之上，

「別有所謂人格之國家者，以團之統之，國家握獨一最高之主權，而政府人民者皆生息於其

下也」（《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頁1）。然而，在論述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構成問題時，梁

啟超又放棄了「國家有機體說」，導入的是盧梭的契約論，41並在同一文中又把盧梭與伯倫

知理進行比較：

伯倫知理之學說，與盧梭正相反對者也。雖然盧氏立於18世紀，而為19世紀之母，伯氏立於

19世紀，而為20世紀之母。自伯氏出，然後定國家之界說，知國家之性質、精神、作用為何

物。於是國家主義乃大興於世。前之所謂國家為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雲人民為國家而生

焉。使國民皆以愛國為第一之義務，而盛強之國乃立。19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則是也。而自今

以往，此義愈益為各國之原力，無可疑也。

這樣，首先在價值層面為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轉換為「政府契約論」打下了伏筆。當他

在他的那篇著名的論文中42把政府與人民的關係表達為一種契約關係時，這意味著契約類型

發生了改變。他說：「謂政府和人民立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非謂政府畀民以權

也。」因為，「政府若能畀民權，則亦能奪民權。」「隨著「社會契約」被轉換為「政府契

約」，其價值訴求也發生了轉移。作為有機體的國家並不是「契約」的物件，因而契約對國

家而言並不發生效力，相反，國家是優位於契約關係的一個價值實體。民權並不是在國家的

層面而是在「政府契約」的層面被導入的。正像有機體需要他的肢體健全一樣，國家也需要

他的政府和人民有一個合理的關係。而來源於「契約」的民權，無疑是這種關係合理構成最

不可或缺的元素。梁啟超的民權言論正是由此展開的。他說：「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

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

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

五，頁9）。國家與其人民的聯繫愈是緊密，民權就愈是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權」是

梁啟超政治哲學的起點，「國家」是其終點，即所謂「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

亡」。

在「民權─國權」的表述結構中，國家與人民、國權與民權便形成了一種雙向關係。由於

（中國）國家的未來命運如何取決於人民的狀態，所以，從國家來講，它首先應確立和保障

民權：「國民不能得權利於政府的關係，則爭之。政府見國民之爭權利也，則讓之。欲使吾

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

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頁40）。對於國家

來講，一個人格健全的「人」如同有機體的一個活性細胞一樣重要：「自由者，權利之表徵

也。凡人所以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飲冰室

合集》文集之五，頁45）。民權是國權的起點，但要使民權轉化為為國權的「活性劑」還需

要「合」、「積」、「結」、「團」這些環節：

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為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故

養成此思想，必自個人始。



國民者一私人之所結集也，國權者一私人之權利所團成也。

國家譬如樹，權利思想猶根也。其根既拔，雖複幹植崔嵬，華葉蓊鬱，而必歸於槁亡，遇疾

風橫雨，則摧落更速焉。

（《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頁36、39）

從民權方面來講，它也必須生存於與「國家」或國權所建構的關係中。脫離了「國家」的表

述結構，民權的價值是要打折扣的。「以國家自身為目的者，實國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

人實為達此目的之器具也」（《飲冰室合集》文集一十三，頁88）。就像國家依賴於每一個

健全的個人一樣，個人也必須在國家的庇蔭下安身立命：「今世之識者，以為欲保護一國中

人人之自由，不可不先保護一國之自由。苟國家之自由失，則國民之自由亦無所附。當此帝

國主義盛行之日，非厚集其力於中央，則國家終不可得安固」（《飲冰室合集》文集一十

四，頁30-31）。

梁啟超的民權表述結構是由許多西方的不同元素構成的。其中，國家的概念主要是來自德國

伯倫知理的有機體學說；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構成方式主要來自於盧梭的「契約論」；自由民

權言論則是來自英國穆勒的《論自由》。43這些來自西方的不同原理，在西方各有自己的學

理及邏輯命脈，相互之間很難通約，甚至可以說：其中的任何一個原理對另一個都是顛覆與

被顛覆的關係。然而，梁啟超則把這些相互扡格的學理統攝於自己的民權言論中，使其成為

建構民權敘述結構的有用材料。儘管這些元素在一個新的結構中彼此間並不那麼和諧，但通

過敘述的側重不同，倒使這種敘述結構具有了層次性的特色。日本學者對梁的這種敘述結構

評價說：「梁啟超的闡釋以個人為出發點，以國家之優位為歸結。……當他的國權和民權論

從『國民』的觀點展開時就傾向於民權主義，從『國家』的觀點展開時就傾向於國家主義，

可以說有兩個軸心，正像橢圓有兩個焦點一樣。」44這種評述並不確當，敘事的「軸心」並

不是兩個，而是一個：梁啟超在建構其民權表述結構時，從來不是把民權看作可與其他價值

相脫離的東西，而是在結構上與國權相關聯的問題。45即是說，在梁的表述結構裏，民權不

是一個概念，而是一組關係概念。在這個「軸心」裏，不同時期的梁啟超在敘事時有所側重

而已，譬如，有時他側重於民權，有時則偏重於國權。

對中國的民權言論出現的這種現象，國外的學者認為那是因中國知識者沒有真正理解西方的

自由主義所致。46問題果真如此嗎？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梁啟超在閱讀穆勒的《論自由》一

書時，他並不是「誤讀」，而是作了「有意」的選擇，除了他把穆勒的自由所關聯的「社

會」、「個人」這兩個概念轉譯為「政府」、「人民」之外，梁啟超還把把穆勒的一個最重

要的思想──「社會性暴虐」的命題加以隱匿，用「合群」這樣一個中國化的論題取而代

之。47這說明，不是梁啟超沒有真正理解西方的自由主義，而是西方的知識份子與中國的知

識者的問題意識不同。同樣講自由民權，穆勒告訴他的讀者要注意「社會性暴虐」的危險，

而梁啟超告訴他的中國聽眾要怎樣做到「合群」。問題至此，可以這樣說，20世紀以後，梁

啟超的民權言論在不同時期確有變化，但不變的是他在戊戌前後就已建立起的民權敘述結

構。

我只是要說，一個中國的民權主義者並不是一個不懂西方的人，在很多方面他們是有意識地

拒斥了西方某些東西，因而一個中國的民權言者首先是一個通曉「西方原理」的人，哪怕只

是一種膚淺的方式。一個手持長矛殺死傳教士的「義和團」鄉民不是中國的知識者，僅僅是



個勇莽的戰士。而一個中國知識者則意味著他知曉中國需要甚麼，如果這被看作淺薄，那也

是一種必要的淺薄。

四

西方性

中國的「民權」是來自西方的一個概念，但如果再把中文的民權語彙還原成西方的概念，那

是非常困難的。據我所知，在西文中，與中文「民權」比較接近的是「Civil Rights」這個

詞。對此，中文有時把它譯作「公民權」，有時譯為「民權」。譬如，我們把美國的「Civil

Rights Act」就譯作「民權法案」。然而，當我們把美國的「Civil Rights」表述為「民

權」時，問題就變得複雜了：首先，中國人使用的「民權」與美國使用的「Civil Rights」

在語義上存在很大差異，這在下面分析。其次，「Civil」這個詞，既可以譯作中文的「公民

的，國民的」，也可以譯作「市民的」，但在西語裏，「市民」與「公民」是兩個不同的概

念，前者言指的是「社會」意義，如「市民社會」的表達。後者指謂的是政治或國家層面的

問題，如「公民政治」的表述。「公民權」肯定是屬國家性的權利。然而，當我們把西語中

的「Civil Law」譯作「民法」時，這種法律在西方特別在法國和德國是被看作是社會性的，

它是「私法」的代表。在法、德的法律系統中，國家與社會的分野，是「公法」與「私法」

二分的基礎。即是說，Civil這個辭彙既可以譯作「公民」的，也可以譯作「私民」的，只要

「私」不是在貶義上使用。因此，用民權一詞來指謂西方的意義，是很容易發生語義的混

亂。

在美國，「Civil Rights」是有具體指向的，與中文的民權意義不同。它主要與公民（私

民）(以下皆統稱為「民」)免受歧視的法律問題相關。按照美國的習慣，民權（Civil

Rights）往往與「民自由」(Civil liberties)一同被定義。民自由被看作是「對政府專橫行

為的防備，也就是那些在憲法和《權利法案》中列舉的權利。」48而民權則是「旨在保護公

民免遭來自政府機關或私人方面的非法行為的政府積極行為。」49民權與民自由的主要不同

在於：民自由是對一定政府行為的禁止；而民權則是「政府用來實施其社會契約義務以保護

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之基本權利的創制」50。從民權與政府的關係說，民權是一個

行動概念，它是政府積極引導的結果；從價值取向看，民權訴求的價值主要是一種特定意義

上的平等，它隱含了對自由的限制。而這種限制在美國人看來是符合自由主義原理的，因為

一種完整的自由主義理論必然包含有對自由限制的觀念，如J．S．密爾的「損害原

則」。51從權利陳述的普遍性層次來看，這裏的民權不是指特定的權利（某人在某時採取行

動的權利），也不是指自由酌定權（某人有選擇做或不做某事的權利），而是一種權利集

合。即「一組與某些特殊活動或物件有關的自由酌定權。」52這也可從對其表述採用的英文

複數形式──Civil Rights看出。具體講，它是指民可不受歧視地享用公共設施、就業、入

學、參加選舉、購買和租用住房等一組免受歧視的平等權利。

這裏的平等權利既可能是國家性的，也可能是社會性的。當共同體的成員作為公民參與到公

共性中，這裏的民權就是國家性的，如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當那些成員作為私民參與

其私人生活時，這裏的民權就是社會性的，它意味著生活於同一共同體的社會成員，不管民

族、膚色，都有不受歧視對待的要求和權利。在第二層意義上，民權可能關涉社會身份的認



同問題。

關於「認同」（identity，又可以譯作「身份」），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有這

樣一種解釋53：

（認同）經常同時被人們用這樣的句子表達：我是誰？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一定不能只是給

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意味著一種對我們來說是最為重要的東西的理解。知道

我是誰就是了解我立於何處。我的認同是由承諾（commitment）和自我確認

（identification）所規定的，這些承諾和自我確認提供了一種框架和視界，在這種框架和

視界之中我能夠在各種情景中嘗試決定甚麼是善的，或有價值的，或應當做的，或者我支援

或反對的。換言之，它是這樣一種視界，在其中，我能夠採取一種立場。

認同對一個人如此，一個族群也如此。它關係到一個人或一個族群安身立命的根據，是確定

自己身份的尺度。對美國來講，如果我們可以把「美利堅」看作是一個共同體，那麼生存於

其中的既有白人也有黑人。要讓黑人族群從共同體的認同中來確定自己的身份，並使之歸屬

和效忠於共同體，那麼共同體成員間的「平等對待」就如此重要。換言之，要消除族群間的

人為的隔閡，確定身份的平等，應該是美國民權的核心部分。相反，如果黑人族群在共同體

中發生認同危機，那麼共同體本身就可能發生騷動、分裂的危險。54

在西方，與「認同」概念相關聯的民權可能最早出現於中世紀。根據法國著名史家基佐提供

的文字55，我們知道，「城牆」在西方曾如此重要，它既是中世紀的城鎮進入封建制度結構

的象徵，又是與這種制度充滿緊張的懸隔物。以「城牆」為界，牆外是貪婪的封建領主，牆

內是力量弱小的城鎮市民。雖然大家都同在封建制度的屋簷下，但市民的認同感一直存在問

題。而這種「共同體」內部的緊張隨著如下的事件而加劇：

城牆外住著一個有權勢的人，可以不經他們同意隨心所欲向他們徵稅，可以召集他們的民

兵，送去打仗，而不必問他們同意與否。（頁117）

每當附有市鎮領地的領主一時貪心大發，他的暴虐就施加到市民身上。……商人們外出經商

回來，不可能平平靜靜地進入市鎮。大道和通往家鄉的路上不斷有領主和他的手下攔路打

劫。勤勞工作剛剛重新開始，也正是安全最沒有保障的時候。一個人的生計就這樣被橫加幹

擾，期望中的成果被洗劫一空，沒有甚麼比這更使人惱火的了。（頁122-123）

領主的暴虐使市民對封建制度下的「共同體」產生了認同危機，並隨著這種危機的加重，社

會性的騷亂也開始出現。這種騷亂被基佐稱之為「造反」：「十一世紀平民自治是真正的造

反的結果，是真正的戰爭，是市鎮居民向他們的領主的宣戰。」（頁124）持續不斷的騷動，

使市鎮最終脫離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共同體」，市民重新有了自己的歸屬和效

忠的物件。戰爭的最終結果是平民與對手締結了和平條約，這種條約被稱作「自治特許

證」，即市民與領主的和約。「特許證」既是對市民身份的重新確認，又是市民享有「城鎮

自治權」的憑證。由此開始，脫離了封建制度結構的市民便享有了與自己身份相關的民權

──自治權。民權是市民的身份確認，也是他們浴血奮戰所得的獎賞，從此開始，歐洲的歷

史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西方的民權既是經驗的，也是理性的；但無論從何處觀審，西方的民權與中國的民權話語並

不是同出一源，而是各有自己言說的指向和理路。關於西方的民權，已經說得夠多了，再回

到中國問題。



中國性（Chineseness）56

與西方不同，中國的民權並不是一種「現時態」的話語，而是對（中國）國家的未來表達的

一個欲求。當知識者想把民權問題置於「現時態」來加以思考時，他們發現「現在」的中國

正處在通向「未來」的路上，為此，中國必須先打點行裝為未來做好準備。因為在現時態

中，中國的「民」與西方的「民」並不是處於一個層位，他們是「民族」的西方紳士與「部

族」的、粗野的、蒙昧的中國鄉民的區別。要得民權，首先要培植出民權的主體。這樣，民

權在現時態上便被轉換為一個怎樣培植具有「現代性」的人民問題。

在他們看來，一個合乎民權要求的主體必須與一定的「智性」相聯繫。民權與民智之間有著

內在的關聯。「開民智」便是通向民權的第一步。梁啟超說：「權者，生於智也，有一分之

智，即有一分之權。……使其智日進者，則其權亦日進。……權之與智，相倚者也。……昔

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梁啟超：〈論湖

南應辦之事〉）。對這一問題在理論上系統闡發的是嚴復。嚴復的理路是，一個關係國家強

盛的重要方面就是「利民」。利民才能富國強國。而欲利民必首先使「民各能自利」；而民

能自利又須以其獲得自由民權為基礎；而後者的取得當以「民各能自治」為前提；而有無這

種自治的能力取決於民的智性的優劣。因此，民智的提高與增進乃是「現在」中國的頭等大

事，它不僅直接關涉著「未來」的民權，而且也決定了中國國家的強弱和興衰。依據於此，

嚴復把一個國家民族的治亂興衰與民智的關係看成是草木和土質的關係。他說，「善治如草

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開，則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舉而自舉。」否則，「雖有善

政，遷地弗良，」勢必要「准橘成枳」（嚴復：《天演論》導言八按語）。他甚至認為，各

個民族「自存自保之能力，與腦形之大小有比例」（嚴復：《天演論》導言十五按語）。從

社會有機體出發，嚴復把這一關係越來越推向了極端。

中國的民權言者借來了西方的辭彙，而消化的方式則是中國的。「開民智」是典型的中國語

言，與西方的「啟蒙」有著不同的路向。「啟蒙」（enlightenment）的原意是「點亮」、

「彈去灰塵」的意思。康得在回答何為啟蒙運動時說：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

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

氣與決心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

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57

福柯是從「現代性」上解讀康得這個概念的58，作為一個中國的閱讀者，我對康得這個概念

感興趣的是中西的「啟蒙」有何不同。在康得的概念裏，啟蒙意味著自我克服「不成熟狀

態」的一項偉業，而這種「不成熟」狀態之所以能夠克服，是因為自我的原體是具有理性

「光源」的，現時的自我只是理性之光已被遮蔽、蒙上了灰塵而已，啟蒙就是彈去灰塵，用

理性之光點亮自己。或者說，啟蒙就是自我除卻偏見與愚昧。它不是通過「別人引導」而開

啟理性之光，而是自己照亮自己。換言之，非要經別人的引導才能運用自己的理智，這不是

啟蒙，恰是被康得看作是人的「不成熟」狀態的表現。

中國的「開民智」與之有著不同的喻指。「開民智」中的「民」不同於西方「啟蒙」中的

人，民並不是一個具有理性光源之體，而是一個不靠別人「引導」（準確地說是教化）永遠

處於混沌狀態的不覺者。在中國文化中，「民」字有許多同源字，都有「迷蒙和混亂」的意



思，如「泯」、「」等。甚至作為玉的「?」也往往被稱為假玉，由於它們缺少真玉的光

澤，因而君子不屑一顧（參見《荀子．法行》）。幾種古代經典還定義「民」為「冥」或者

「冥」的同源字「瞑」，即黑暗和混沌的意思。董仲舒曾說過：

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己善，則何故以瞑為號？……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譬如瞑

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質而不可謂善…民之為言，固有瞑也。隨其名號以入

其理，則得之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西周文字中的「民」字指瞎了的眼睛，因為它沒有瞳子。「民」是缺少眼睛中最重要的部分

──瞳子的人。段玉裁認為，《說文》把「民」定義為「眾萌」，特別用了「萌」字以表示

精神上的黑暗和無知。「萌」字的第二個意思是「發芽」，這和董仲舒把「民」說成可以喚

醒的沈睡著的人是一致的。59同樣有關民的認知也可以轉化為中國近代性的民權話語。

在孫中山的民權主義話語裏，人被分成三等：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而後一種類

型就與中國文化中的「民」同義：

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

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

能夠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地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甚

麼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像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

的。（孫中山：《三民主義》，頁139）

在這種語境（context）之下，孫中山說出了其他民權言者所謂「開民智」的真正意蘊：

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還沒有辦法。我們現在已經

想出了辦法，知道人民要怎麼樣，才對於政府可以改變態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

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那才能避了歐美的紛亂，不蹈歐

美的覆轍。（同上，頁145）

我注意到，只要使用「人民」這個辭彙，孫先生總是抱著尊敬的態度，但一旦改換成「民

眾」，其態度則是蔑視的。譬如，他在抱怨眾人接受「君權神授」時說：「無知識的民眾，

不曉得研究這些話，是不是合道理，只是盲從附和，為君主去爭權利，來反對有知識的人

民，去講平等自由。」（同上，頁99）。對此可以作這樣的解讀，「智未開」的人就是「民

眾」，「智開」的人就是「人民」，當然，任何不知不覺的人最終得救都需先知先覺者的引

領。

中國過去的聖人們對百姓的讀書識字不感興趣，現在的聖人們的「開民智」則是要把人徹底

變成瞎子，以便於他們永遠需要引領者。當我們為儒家的「民為貴，君為輕」話語感到欣慰

的時候，千萬別忘了，那些被視為「尊貴的人」都是些沒有瞳子的盲人。中國的民權意蘊由

「開民智」的言路全部托出了。正像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權就是讓這些不知不覺的人當皇

帝（這叫人民掌握政權）；另外再讓先生那樣的先知先覺者組成政府（這叫政府掌握治

權）：「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掣，做一個很

安全的接電鈕，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便知道用他，然後才可以把這種思想做成事實。」

（同上，頁161）

可以這樣說，近代以來的民權言論在本性上並未脫離中國的「聖人政治論」的路數，如果要

在民權與一般政治之間再作細微的分別，那麼前者就是「聖人民權論」。這也讓我記起了莊



子的話：

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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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運用「挑戰與迎戰」的理論範式，旨在說明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和意

義，但這並非意味著它無條件的也適用於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的關係。〔參見[英]湯因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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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官吏，不過眾人之奴僕，而受託以治事耳。」

42 這篇論文是〈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頁1-5。



43 參見[日]土屋英雄：〈梁啟超的『西洋』攝取與權利─自由論〉，[日]狹間直樹編：《梁啟

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01年3月版，頁120-155。

44 [日]狹間直樹：〈《新民說》略論〉，《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

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頁86。

45 參見[日]土屋英雄：〈梁啟超的『西洋』攝取與權利─自由論〉，《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頁153。

46 R. Edwards, L. Henkin, and A. J. Nathan,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2. 另可參見[美]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

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47 參見[日]土屋英雄：〈梁啟超的『西洋』攝取與權利─自由論〉，《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頁135-143。

48 [美]彼得．G．倫斯特洛姆（Peter G. Renstrom）編，賀衛方等譯：《美國法律辭典》（北

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頁320-321。

49 同注48。

50 同注48，頁321。

51 參見[英]J．S．密爾著（J. S. Mill）、程崇華譯：《論自由》（北京：商務印書

館，1959），頁84。

52 [美]范伯格（Joel Feinberg）著、王守昌等譯：《自由，權利和社會正義：現代社會哲學》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頁101。

53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轉引自汪

暉：《汪暉自選集》（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37。

54 認同危機的表徵是失去方位感，不知自己是誰。如泰勒所言，「人們經常用不知他們是誰來表

達（認同危機），但這個問題也可以視為他們的立場的徹底動搖。他們缺少一種框架或視野，

在其中事物能夠獲得一種穩定的意義。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以視為好的東西或者有意義的，另

一些是壞的或不重要的，所有這些可能性的意義是不確定的，易變的，或者未定的。這是一種

痛苦的和恐懼的經驗。」（同注53，頁38）

55 見[法]基佐〔M. (Francois) Guizot〕著，程洪逵、沅芷譯：《歐洲文明史：自羅馬帝國敗落

到法國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有關中世紀城鎮市民的論述，見該書「第七

講」，頁116-132。

56 Chineseness概念是本文從列文森的著作中借用的，有關這個概念的使用，請參閱[美]列文森

（Joseph Richmond Levenson）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167。

57 [德]康德著、何兆武譯：〈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歷史理性批判文集》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58 參見[法]福柯著、汪暉譯：〈什麼是啟蒙？〉，汪暉等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

店，1998）。

59 參見[美]郝大維（David L. Hall）、安樂哲著，蔣弋為、李志林譯：《孔子哲學思微》（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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